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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政教合一制度

纵观藏族社会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显著特点，即宗

教势力和地方势力在政治、经济上紧密结合，进而形成政教合一制

度。在一些人看来，藏 “政教合一”显然是一种畸型、落后甚至区 反

动的社会制度。实际上，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因为藏区“政教合

一”这种集政权和教权于一体的统治机制是在藏族特定社会历史

条件下形成并发展完善起来的。因此，它的出现无疑有其必然性。

同时，它之所以长期依存，亦有一定的合理性。况且，从藏族社会

发展的历史来看“，政教合一”曾一度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亦

是谁也无法否认的。诚然，我们也不能因此便为之歌功颂德，进而

竭力维护。事实上，“政教合一”在历史上对藏族社会的消极影响

远比积极作用要大得多，尤其后期显得更为突出。也正是这一点，

随着西藏民主改革的完成，它终被废除，从而成为一种历史现象。

考察民主改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藏族社会制度，对“政

教合一”制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因为我们可以

通过对“政教合一”制度的分析，了解和掌握当时藏族社会的基本

概况，进而在此基础上，窥视这一政治体制对藏区经济、文化诸方

面的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来说，不了解“政教合一”制度，则很难

全面、深刻地认识民主改革前的藏族社会。

一、政教合一制度的形成、发展与废除

毫无疑问，政教合一作为藏族历史上一种重要的社会制度形

式，与其它许多社会制度一样，亦有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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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上述演变过程，尤其是政教合一制度形成的年代问题，

藏学界的认识并不尽一致。综而述之，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其

一，早在吐蕃王朝之前，藏族地区已经盛行“政教合一”，即“王权神

权合一”的统治；其二，佛教传入藏区不久，便与政治密切结合，进

而形成“政教合一”制度；其三，藏区“政教合一”制度是一种五世达

赖以后正式建立的政治制度形式；其四，随着藏传佛教尤其是教派

的形成，藏区“政教合一”体制逐渐形成并不断得以发展、完善起

来。

笔者认为，在上述几种观点中，前三种有的因不谙“政教合一”

的内涵而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有的则张冠李戴，以偏盖全。惟有

第四种观点较为接近藏区政教合一制度发展的历史，因而较为可

信一些。现分别剖析如次：

关于第一种观点，即“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于吐蕃王朝

之前说”

众所周知，公元 世纪初，松赞干布武力扩张，兼并诸多部落，

进而统一西藏高原，建立起强大的吐蕃政权。之后历经数代，至达

玛吾东赞被弑，这一政权才分崩离析。这一时期被藏族史学界称

为“吐蕃王朝时期”。而在此之前，藏族先民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时

期。据藏文史籍载，松赞干布之前，尚有三十一代赞普。他们执政

期间，均以“仲” “ ）和德 “苯”乌” ）三者护持国政。

不少人以此为据，认为早在吐蕃王朝之前，藏区即盛行“政教合一”

统治。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考察吐蕃王朝之前的藏区社会，当

时虽然盛行“仲”“、德乌”和“苯”等原始宗教，且有的已经明显渗入

政治领域。但是，应当看到，它们仅仅是参与政治而已，尚末达到

支配政治的地步。因为在当时宗教（即原始宗教）还依附于部落

（或部落联盟）而存在，它们对部落（或部落联盟）政治生活的干预

也仅仅是通过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头人（或酋长）而间接地发挥作

用，始终未能与部落（或部落联盟）政体完全结合一起，更谈不上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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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社会制度了。鉴此，不能将当时的宗教参与政治的行为当作“政

教合一”，更不能将之作为藏区“政教合一”的源头。

关于第二种观点，即“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于佛教传入

藏区初期说”

遍查藏传佛教史籍，都认为佛教是松赞干布前五代即拉托托

世纪前后）传入藏区的。为日聂赞（约公元 了使人们对此深信不

疑，佛教徒们还精心编织出离奇的“天降”故事。近年来，不少学者

对此提出了疑议。从藏族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早在公元 世纪

前后，雅隆地区已经与印度等地有了一定的交往。而作为佛教徒，

有可能参与这种往来，但参与的人数不会太多，规模不会太大。同

时，当时雅隆地区尚不存在佛教赖以依存的社会基础，再加上苯教

势力十分强大，因此，佛教势力根本无法渗入进而立足于雅隆地

区。据汉藏文史料载，佛教的大规模正式传入西藏地区，是松赞干

布以后的事情。据载，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之后，曾采取一系列

建政措施，引进佛教就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当时，佛教之

所以传入吐蕃，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人依据吐蕃王室与

佛教的密切关系，认定佛教从传入藏区起，就与政治密切结合，进

而形成“政教合一”统治。实际上。这种认识和第一种观点一样与

佛教在藏区的发展历史不符。众所周知，佛教传入吐蕃初期，作为

土著宗教的苯教，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关于这一点，吐蕃王朝时期

佛教与苯教的不断抗衡乃至斗争即可印证。佛教正是与苯教长期

的斗争中才得以逐渐发展、壮大。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佛教不可能

也无法）完全替代苯教而直接干预吐蕃王朝的政治生活。诚然，

在吐蕃王朝中后期，佛教曾一度对吐蕃王朝的政治生活产生深刻

影响。然而，实质上，佛教的这种影响依然是通过赞普发挥作用。

所以说，在吐蕃王朝时期，始终未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教合一”

统治。至于吐蕃王朝后期的统治充其量也只能是“政教合一”制度

的萌芽。倘如有人硬将它作为藏族“政教合一”制度的开端，难免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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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牵强附会之嫌。

关于第三种观点，即藏族“政教合一制度形成于五世

达赖时期说”

达赖喇嘛原本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大活佛， 年，索南

嘉措赴青海湖畔会见蒙古吐默特部汗王俺答汗，并受封“圣识一切

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自此达赖喇嘛系统正式确立。从文献记

述来看，索南嘉措和云丹嘉措期间，达赖喇嘛的影响仅仅局限于格

鲁派，尚未对 年，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其它教派产生影响。

措赴京晋见顺治皇帝。 年，受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

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后，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地位一

直受到中央王朝的承认。同时，对藏传佛教其它教派产生重大影

响。不久，格鲁派的势力迅速增强，进而在格鲁派辖区内形成政教

合一统治。有的人依据这一史实，认为这是藏区政教合一统治的

开端。事实上，这种认识亦是不对的，至少有失偏颇。因为早在五

世达赖之前，西藏的一些地区已经实行政教合一统治，尽管这时的

政教合一制统治大都为地域性的，且规模不太大，但毕竟属于“政

教合一”统治的范畴，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

关于第四种观点，即“藏区政教合一是随着藏传佛教

教派的形成而确立说”

众所周知，达玛吾东赞被弑后，吐蕃王室为争权而分裂，继而

相互征战，再加上奴隶、平民大起义，吐蕃王朝这一政体很快便土

崩瓦解。藏族社会进入长达数百年的地方割据时期（有人称“吐蕃

分裂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藏区“政教合一”统治形成时期。据

藏文文献记载，吐蕃王室永丹一支逃据山南桑耶寺，建立地方政

权。其第六世孙益希坚赞时，即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益希之子

额达赤巴继任后，积极扶持佛教，宏传佛法，使“政教合一”统治得

到进一步强化；而另一支欧松之第五代孙意希沃在阿里地区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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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古格王朝中亦实行“政教合一”制统治。这似乎是藏区最早实行

的“政教合一”统治。随 世纪中着藏区封建社会的发展，到公元

叶，藏区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教派，诸如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等

等。之后这些大的教派又陆续派生出众多小支派，仅以噶举派为

例，有香巴噶举和塔布噶举之分，而后者即塔布噶举又有“四大八

小”说①。从这些教派的形成、发展历史来看，各教派在形成之初，

往往与教区内地方势力的首领结成“施主”关系，以寻找支持和保

护。然而，当教派在经济上取得一定地位之后，便很快向政治领域

渗透，继而与地方势力密切结合，建立区域性的政教合一政权，实

行政教合一统治。例如，萨迦派与后藏的款氏家族结合，以萨迦寺

为中心，建立区域性的“政教合一”政权；止贡噶举派在拉萨东北与

居热氏家族结合，建立了“政教合一”政权；蔡巴噶举则与朗氏家族

结合，在山南一带建立了“政教合一”政权等等。所有这些区域性

的政教合一政权的出现，标志着藏族区域性“政教合一”制度的建

立 一”统治政权的过渡。基于，进而向建立更大范围内的“政教合

上述事实，藏区“政教合一”制度是随着藏传佛教教派的形成而确

立之说是较为可信的，同时也与藏区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历史相

一致。不过，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在藏传佛教教派形成前

夕，少数地区已开始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益希沃时期的古格王朝

即是一例 二）藏区大规模的政教合一统治的建立与藏传佛教教

派的形成并非完全同步。因为在藏传佛教教派形成初期，许多教

派未能形成“政教合一”统治，只是到了后来才陆续开始实行“政教

合一”统治。

以 上我们就学术界在藏区“政教合一”统治的形成年代问题上

的一些观点作了一番剖析。诚然，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大多是

一些地域性的，而非更大范围内的。关于更大范围内的政教合一

统治的实施，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志，但从藏族历史发展来看，则是

世纪中叶藏传佛教萨迦派受元朝中央政府册封，掌管西藏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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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以 年，萨迦派教主贡后的事情。据汉藏文史料载，公元

噶坚赞与蒙古王室阔端在甘肃凉州正式会晤，这是西藏宗教上层

人物与蒙古王室的首次联系。不久，西藏地区正式纳入祖国版图。

年，元朝设立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命萨迦新教主八思巴

总领总制院院事，管理西藏行政事务。后萨迦派在元朝的支持和

直接管理下，在西藏地区实行“政教合一”制统治，时达 年之久。

年，萨迦派内部矛盾日益激化，甚而相互征战，势力锐减。担

任帕竹万户长的大司徒降曲坚赞乘机吞并，萨迦政权落入帕竹之

手。从此，帕竹家族与噶举派通过政教合一形式操纵西藏地方政

权。明朝还为噶玛噶举活佛赐封国师、阐化王、大宝法王等，这对

增强噶玛噶举派势力、巩 年，固帕竹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固始汗控制西藏政权之后，迎请五世达赖到日喀则，将西藏地方政

权献于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组建“噶丹颇章”政府，实行政教

年，乾隆皇帝将西藏地方政权授于七世达赖合一统治。 。翌

年，噶桑嘉措组建“噶厦政府”，通过政教合一方式管理西藏政教事

务。之后，西藏地区由达赖、班禅和摄政 年王等管辖，一直到

人民政府平息原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政

教合一制度才被彻底废除。

民主改革后“，政教合一”制度在藏区之所以被废除，原因固然

很多，但主要则有以下几点：

世纪以后“，政教合一”制度日趋第一， 僵化，落后、腐朽乃

至反动的本质特点越来越暴露出来，从而对藏区社会的消极影响

亦越来越大、越深重。因为在“政教合一”制度下，广大人民群众身

受双重压迫，一方面沉重的宗教负担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另一方

面，在“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等宗教思想的熏陶下，人们迷恋于

酥油灯前、桑烟之中，而对现实的苦难置如罔闻。正是在宗教与政

治双重压迫下，广大人民的生活越来越贫困，社会地位越来越低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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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新中国成立后，藏族人民与国内其他兄弟民族一样，翻

身成为国家的主人。在这新的形势下，以往政教合一统治下的那

种封建农奴制人际关系和政治制度已明显无法适应于社会的发

展。倘如不彻底废除“政教合一”统治，就无法建立起适应于社会

主义社会的新型的人际关系。长此以往，势必影响乃至制约藏区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

第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不应成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势力，

而仅仅是满足人民群众宗教信仰的思想意识，信教与不信教、信这

种教与信那种教，这纯粹是公民个人的私事，这与政教合一制度强

迫人们信教并接受其统治的行为形成尖锐矛盾。因此，在社会主

义社会，废除“政教合一”制度，便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政教合一制度形成并长期依存

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

众所周知，藏区政教合一作为集世俗的政权和宗教的神权于

一体，对人民实行双重专政的统治形式，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种特

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与其它许多事物一样，它的产生和发展并非

是偶然的，而是在藏区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

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基础。在政教合一制度研究中，无视甚至

否认这一点，将无法对政教合一在藏区形成并长期依存这一事实

予以正确的阐释，进而作出公正的评价。

那么，政教合一制度何以在藏区得以形成并长期存在呢？笔

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历史传统的影响

众所周知，苯教是青藏高原十分古老的地方宗教，早在佛教传

入之前，苯教已在藏区广泛传播。关于这一点，藏族传说中吐蕃第

一代赞普被苯教徒拥立为王，藏史中拉托多聂赞前二十六代赞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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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以“苯教护持国政”之载可为印证。对于苯教早期的情况，尽管

佛教典籍没有（也不可能有）详尽的论述，但是苯教典籍中的一些

记述足以为我们勾勒出大致的轮廓。从苯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吐

蕃王朝之前，苯教一直未能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政治力量。作为

上祀天神苯教师，主要行施“ ，下镇鬼神，中与人安”的巫师职能。

也许有人认为，这与藏族史籍中“苯教护持国政”之说不符。事实

上，藏史 主持国政”毕竟有一定的区别。同时，中的“护持国政”与

当时除苯教的“古苯”，尚有作为一国之君的赞普，且赞普一直控制

和主持着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权力“，古苯”则仅仅通过宗教宣传

对信徒发挥作用，至多也是参与政治而已。二者的关系是：赞普借

助宗教力量来统治属民，进而达到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的目的；而

“古苯”则通过依靠和协助赞普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壮大自己的势

力。可见，当时苯教虽然不再完全是一种纯意识的东西（因为参与

政治），但也未能完全控制部落（或部落联盟）的政治生活，进而行

使政治权力，更未能形成一支完全独立支配部落（或部落联盟）的

政治力量。诚然，因此而无视苯教与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密切关

系，甚至否认苯教在部落（或部落联盟）政治中的作用和地位，亦是

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佛教传入藏区之日起，它便与吐蕃王朝形成了

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佛教传入藏区，这与吐蕃王朝的大力支持

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吐蕃王朝的支持，佛教也不可能顺利地传入

藏区，更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立足于藏区。至于后来佛教参与

政治，亦与世俗统治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说，正是苯教和早期

佛教向政治领域渗透的这种历史传统成为藏传佛教形成以后建立

政教合一统治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藏区

政教合一统治的形成是对苯教和早期佛教势力向政治领域渗透这

一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之结果。

第二，地方封建割据是产生政教合一统治的温床

如前所述，达玛吾东赞被弑，吐蕃王室随之分裂，尤其是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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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大起义，导致吐蕃王朝迅速崩溃。之后，吐蕃王室后裔占山为

王，相继建立起一些区域性的封建割据政权。他们一方面凭借吐蕃

王室这张王牌，不断扩充各自的势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宗教（即佛

教）势力，来强化自己的统治。之所以如此，因为他们在长期的佛苯

斗争中，察觉到佛教在某些方面比苯教具有更大的感召力，因而更

能愚弄属民，有利于维护统治地位。所以，他们一改达玛吾东赞抑

佛扬苯的策略，积极扶持佛教势力，从而使佛教在各自的辖区迅速

恢复起来，并得到长足发展。佛教在这些地区再度弘传之后，作为

佛教上层僧侣，从苯教支持达玛灭法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积极向

政治领域渗透，努力使自己与本地区封建割据势力结合起来，以求

得更大的发展。同时，作为地方封建割据势力集团，亦清楚地认识

到这样一个真谛，即要想使自己的统治长治久安，必须与佛教势力

建立长期的密切联系，紧紧依靠佛教的力量，使之为自己服务。正

是基于上述原因，封建地方政权逐渐与佛教势力结合在一起。这

样，封建地方势力的统治者们摇身一变，身兼两职，既是封建地方势

力的统治者，又是当地宗教的教主，对属民进行政治和宗教双重统

治，从而完成了政教分离向政教合一的转变与过渡。所以说，公元

世纪初，藏区各地封建割据局面世纪至 不仅为佛教的西藏化

提供了条件，而且，也加快了佛教势力向政教领域渗透的进程，并在

此基础上产生政教合一统治。之后，藏区各地相继建立了一些集政

治与宗教于一体的区域性政教合一政权，进而为在藏区（主要是西

藏地区）实行更大范围内的政教合一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寺院经济的发展、壮大，为佛教参与政治，进而

形成政教合一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寺院不仅是宗教徒赖以依存的场所和宏扬教义的法坛，在民

主改革前，它还成为藏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关于佛教早期

在藏区建造寺院的情况，藏文史籍记述不一，有的认为，早在松赞

干布时期，就已经在西藏各地创建十二座寺院。也有人主张，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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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赞时创建的桑耶寺是藏区第一座剃度僧人出家的寺院。我们认

为，从佛教在藏区发展的历史来看“，松赞干布时期说”难以置信。

因为当时佛教刚刚传入藏区，且主要在吐蕃王室盛行，而在民间尚

未形成规模，此为其一；其二，佛教传入藏区之初，原始宗教即苯教

的势力十分强大，尤其在民间更是如此；其三，松赞干布时期，西藏

地区虽然有一些僧人活动，但都是外来僧人。作为藏族子弟出家

为僧，则是赤松德赞时期的事情。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松赞干

布时期尚不具备建造佛教寺院的基础和条件。也许有的人认为，

这与松赞干布扶持佛教之举相矛盾。事实上，松赞干布扶持佛教

与创建佛教寺院并非是一回事，况且从一些文献史料来看，当时赞

普支持佛教徒建造的一些宗教场所仅仅是一些没有僧人居住的佛

教庙宇（拉康 或日朝 ，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寺院

）建筑。随着佛教在藏区的发展，至赤松德赞时，佛教在藏

区相继建立了一些寺院，这可以从藏史中赤松德赞死后大臣玛香

专权，发动禁佛运动时所拆毁寺庙之记述中得到印证。但必须承

认，当时作为寺院的主体，仍然是外来僧侣。所以，在藏族历史上，

作为第一座规模较大且以藏族僧人为主体的佛教寺院则无疑是桑

耶寺。

从大量的藏文史料记述来看，佛教传入西藏地区之初，曾一度

受到吐蕃王室的支持，作为僧人的生活开支等除一部分是通过化

缘获得外，大部分则由吐蕃王室资助供给。然而，赤德松赞时期进

行改革，将属民庄园划拨寺院作为供施来源。赤祖德赞亦因袭之，

实行“七户僧”制。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各地封建割据政权亦仿效

吐蕃王朝之做法，将大批庄园土地划 其结果壮大了寺院拨寺院

势力，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使佛教上层僧侣实际上成为新型的

地主阶级，有的甚至掌握当地经济命脉。当寺院有了雄厚的经济

基础之后，佛教势力便向政治领域渗透，使宗教与政治结合，形成

政教合一统治。由此可见，寺院经济的发展，这是形成藏区政教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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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治的一个十分重要因素。倘如佛教僧侣及寺院缺乏一定的经

济基础，那么，连自身的生存都难以得到保障，更不用说形成政教

合一制度了。

第四，佛教的广泛传播，教派势力的壮大，是政教合

一统治形成并长期依存的基本前提

据藏文史料载，佛教自松赞干布时期传入藏区，经过吐蕃部分

王室成员的大力扶持和广大僧侣的不懈努力，在与苯教的长期斗

争中逐渐发展壮大，历经两次大劫难，终于在藏区立足，进而形成

藏传佛教。从此，地方性的宗教 它作为藏民族重要的精神支

柱，一直限制甚至支配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言行，对藏区社会产生十

分深远的影响。纵观佛教在藏区的发展历史，它之所以能够成为

藏区的主要宗教派别，进而在藏区建立政教合一统治，一个重要因

素是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我们不难想象，倘如佛教在藏区缺乏

群众基础，那么，它就无法形成较大的势力，自然也就没有能力向

政治领域渗透，更无法建立政教合一统治。这样作为世俗统治者

也不可能利用它来统治人民，以达到维护自身利益，巩固统治地位

的目的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佛教在藏区取得统治地位以

后，苯教一直未能形成较大规模的政教合一统治这一现象中得到

印证。同时，政教合一统治之所以在藏区长期存在，这亦与佛教的

广泛传播息息相关。只有宗教的大力传播，形成广泛的群众基础，

政教合一制度才不断得以强化，进而长期依存。否则，宗教无法在

群众中发挥教化作用，这样政教合一统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和意义，必然自行消除。这一点已被藏区政教合一制度发展的历

世纪，藏传佛教萨迦史所证实。公元 派势力一度十分强大，建

立起著名的萨迦王朝，控制西藏地区 世政教大权。然而，到了

纪，萨迦派势力削减，噶举派逐渐强盛起来，进而取代萨迦派的地

位，在西藏 世纪格鲁派迅速崛起，并地区实行政教合一统治。

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这样，格鲁派取代噶举派并掌握西藏政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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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权，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由此可见，在藏传佛教发展史上，教派

的势力大小等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到“政教合一”统治体制的兴

衰与存亡。

综上所述，政教合一作为一种集政权与教权于一体的统治体

制，在藏区得以形成并长期依存，并非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极其深

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具体地说，既有历史传统的因素，又有宗教自

身的因素；既有来自政治、社会领域的影响，也有来自经济方面的

影响。一句话，它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是藏区特定社会历史条件

下的产物。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对的，否认这一点则更是错误的。

三、政教合一内部组织结构剖析

考察民主改革前藏区社会，以世俗的政权和宗教的神权实行

双重统治的政教合一制度在各地都普遍存在，然而，从各地实行政

教合一统治的情况来看，不仅统治的范围有大小之分，而且内部结

构亦有繁简之别。现就各地典型的政教合一统治的内部组织结构

作一番剖析如次：

（一）卫藏地区的政教合一统治

从藏区政教合一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卫藏地区是最早实行

政教合一统治的地区。关于卫藏地区早期政教合一统治的内部组

织机构情况，由于汉藏文记述较为缺乏，且极其零散，因而很难全

面系统的考察。然而，格鲁派掌握西藏地方政权，尤其是七世达赖

之后，噶厦政府作为卫藏地区政教合一的最高组织机构，其内部统

治组织不仅极为完备，而且十分规范。据藏文史料，噶厦政府成立

之后，确定了一整套组织机构，规定了各级僧俗官员的品级、名额

及权限等。作为达赖喇嘛，既是寺院集团的总首领，同时又是噶厦

政府的总代表，集政权与教权于一身，实施双重统治。在噶厦政府

中，官员分属两大系统，一是僧官系统，即由世袭的宗教封建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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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是俗官系统，成员都是封建世 人俗贵族。噶厦政府设噶伦

僧，但僧官噶伦的地位明显高于其它 人），他们的主（其中 俗

要职责是协助达赖（或藏王）管理藏区事务。噶伦之下增设代理噶

伦和噶伦助理数名，帮助噶伦处理一般性的日常事务。噶厦政府

意为审计处，主要中并列有两个事务机关，一是仔康（

职责是管理俗官的委任、调派以及培训等，同时还负责各地差税征

收及政府下属财政机关的收支等。从职权范围来看，显然是专门

从事监督管理世俗事务机关，仔康设仔本 人，直接受噶厦政府领

导；另一个是译仓 ）即秘书处，设译仲钦波 人，均由僧官

担任。译仲钦波的主要职责是管理各地寺庙僧人以及僧官的委

派、调遣和 等各种事务。此外噶厦政府颁发的各种公文命令培

等必须由译仓盖印，否则无效。译仓受噶厦政府和达赖喇嘛的双

重领导。除仔康和译仓，噶厦政府以下设 多个具体办事机构，

分别处理不同事务。例如，专门负责管理财政的“喇恰列康”，负责

管理地方军事的“玛基列康”，管理粮食贷放的“竹珠列康”，负责管

理邮政事务的“扎康”，负责管理藏币发行的“欧康”，负责房屋维修

的“阿比列康”，负责茶盐税收事务的“甲擦列康”，负责各地马牌及

乌拉事务的“郎昔列康”，负责管理刑事案件的“协尔邦列康”，负责

管理医药和历算的“门仔康”等等。在这些具体办事机关中，均调

配一定数目的僧俗官员（通常僧俗各半，僧官担任正职），共同管理

各种事务。

噶厦政府虽然作为卫藏地区最高统治机构，但通常无法完全

独立地行使权力，因为它不仅受达赖喇嘛的领导，而且还受到寺院

势力（主要是三大寺即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的制约。具体表现

在如下一些方面：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些重大问题如达赖喇嘛圆寂

后的善后事宜即转世灵童的寻找、认定，摄政王的选定等必须有三

大寺院的代表参与，并在其积极支持下方能进行；同时，凡达赖亲

政前，西藏地方政权都由“摄政王”掌握。作为“摄政王”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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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是三大寺的呼图克图或甘丹赤巴。这表明，西藏地方政府的

最高统治者的任命权等实际上掌握在三大寺院集团及少数世俗贵

族手中。作为三大寺院的上层僧侣、堪布等均在噶厦政府中拥有

一定的官衔，经常参加噶厦政府召开的各种会议，从而直接干预对

藏区许多重大事情的裁决与处理工作。三大寺在各自的辖区内，

还有权委派僧俗官员，管理各地事务，并行施司法大权等。

）安多地区的政（二 教合一统治

由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新中国成立前，政教合一制度在安多

地区的实施与卫藏地区并不完全相同。具体来说，在卫藏地区，政

教合一是一种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与藏传佛教教派密切结合而形成

并得到中央政府承认的单一的社会政治体制。而在安多地区，政

教合一则建立在一定的地方行政区域内，是一种与地方基层政治

组织并存的具有自治性质的区域性政治组织。这表明在安多政教

合一统治区域内，尚存在地方行政建制。诚然，从其社会功能来

看，大都徒有虚名，仅为虚设。也就是说表面上虽然都有各自的隶

属辖区，然而往往无力行使职权，有的甚至无权过问当地的内部事

务。而在当地真正发挥统治作用的则是寺院集团的上层僧俗和部

落头人等，他们利用政权和神权对属民实施双重统治。鉴此，在研

究安多地区政教合一制度时，我们必须正视并重视这一社会现实，

不能与卫藏地区相提并论，更不能照搬套用。

纵观安多地区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史，虽然一直未能出现统

辖全区的政教合一制统治，但是，作为区域性的“政教合一”统治则

在各地普遍存在。安多地区政教合一以拉卜楞模式和隆务模式最

为典型。

拉卜楞政教合一统治。清康熙四十九年（ ，在青海和

硕特蒙古首旗的贝勒却那丹增的大力支持下，一世嘉木样多尔吉

创建拉卜楞寺，并在教区内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从此，历代嘉木样

便成为拉卜楞寺政教合一统治的最高主宰。随着教区的不断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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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教合一统治的内部组织结构亦日趋完备。嘉木样二世时，在

原有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成立“措钦措兑”

和“ ，俗称上下议会。上议会是嘉仲贾措兑”

木样的佛宫组织，其成员有昂索、经务、秘书、承宣、嘉木样的代表

等，具体负责管理佛宫的事务；下议会则由总法台、总经头、总僧

官、财务长、管理长、亲王管家、秘书及僧众代表等组成，负责全寺

的政教事务；四世嘉木样时，建立拉章“仲贾措兑”，不仅处理寺院

内部事务，而且还负责所属 年，五部落及寺院的管理工作。

世嘉木样对寺院组织机构进行调整和改革，成立“议仓”（即秘书

处）取代“措钦措兑”和“仲贾措兑”，成为统辖全寺及教区一切政

治、宗教和军事大权的最高统治机构。在拉卜楞政教合一辖区内，

嘉木样拥有绝对权威，统辖一切，即使作为最高统治机构的“议

仓”，在处理一切重大事务时，必须事先向其请示，事后汇报处理结

果，否则无效。

隆务寺政教合一统治。隆务寺建于元初，属萨迦派。

年，改宗格鲁派，并推行政教合一统治。噶丹嘉措大师后，隆务寺

政教合一统治不断强化，内部机构也日趋完善。作为噶丹嘉措传

承系统，承袭弘修妙悟国师及诺门汗名号，既是隆务寺寺主，又是

隆务政教合一统治的最高主宰，统掌隆务地区政教大权。当地发

生重大事情，均由其最后裁决。隆务政教合一统治机构分两大系

统，一是昂索系统，主要机构有昂索府，设在隆务寺内，附设法庭、

监狱等。隆务昂索及昂索府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世俗事务，凡教区

内的民事纠纷以及部落、民族之间的纠纷等，均由昂索出面解决；

遇到战事，由昂索统领武装力量抗击。辖区内的千百户头人等虽

为中央政府所封，但实际上亦受制于隆务昂索，地方行政组织的各

种政令，亦经过隆务昂索方能贯彻实施；另一个是寺院管理系统，

由佛师、昂索、大管家、法台、格贵、翁则、干巴会议等组成。其中三

大扎仓的法台均由寺主隆务诺门汗任命，主管各自扎仓的学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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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财务等。法台可连任两届，每届任期 年不等。昂索系隆

务诺门汗的总管家，主要职责是协助隆务昂索及扎仓法台管理寺

院的行政、财产和教区对外交涉等事宜。格贵属于各扎仓的司法

官，主要掌管僧人名册，负责维护僧纪，处理僧人间的纠纷等；翁则

为总经师，具体负责僧众的诵经事务。吉巴为寺院的管家，一般由

法台推荐，隆务诺门汗批准任命，负责寺院的财产、庄园收放高利

贷等各种事务。此外，尚有干巴 人，由御任法台、格贵及德

高望重的老僧担任，为寺院管理等提供决策。与拉卜楞寺政教合

一统治相比，隆务寺政教合一统治模式在安多地区普遍存在。例

如，青海互助的佑宁寺、乐都的瞿坛寺、湟中的塔尔寺以及甘肃的

卓尼寺等。

（三）康区政教合一统治

有人主张，由于历史上康区所有寺院“都没有直接在康区掌握

过政权，更没有过任何寺院的法台或堪布身兼过康区土司职务”，

“在整个康区，找不到一位身兼政教首领的土司，也找不到身为宗

教首领、政治首领的喇嘛” 。所以，康区历史上并不存在政教合

一统治。我们认为，这种结论似乎有些武断。因为作者仅仅依据

“金沙江以东即今日甘孜藏族自治州”来考察康区的政教统治。事

实上，作为藏区三大方言区之一，康区在历史上还包括今青海的玉

树、西藏的昌都以及云南的迪庆等地区。而在上述地区，新中国成

立前一直存在着政教合一现象。关于这一点，已经成为人们的共

识。因此，仅仅依据某一地区的情况来推理整个康区，这种以点代

面的做法显然是形而上学的，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与现实相悖。

考察新中国成立前康区的政治制度，大部分地区均实行土司

制，有的地区则实行千百户制度。另外，还有少数地区实行政教合

一统治。在政教合一统治地区，有的由喇嘛兼任土司，总揽政教大

权；有的由头人垄断寺院，实施政教合一统治。所以说，政教合一

是康区除土司制度、千百户制度以外的另一种政治制度形式。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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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历史上康区并未像卫藏地区那样形成全区性的政教合一，亦不

像安多地区在较大范围内实施政教合一统治，而仅仅是一些局部

的、小范围的，同时，作为政治制度，内部组织机构亦较为简单，且

未形成系统性。在考察康区政教合一统治时，应当且必须正视上

述特点。否则，极易产生历史上康区并不存在政教合一统治的错

误认识。

在康区政教合一统治中，云南迪庆和青海玉树地区颇具典型

性。在云南迪庆地区，清末虽实行“改土归流”策略，但实际上，寺

院仍然是当地最高权力机关。大活佛作为这一机关的代表者，行

使统治权，辖区内的许多世俗土官亦受活佛节制。作为当地最大

的统治中心，归化寺内设由八大教区的大喇嘛和土官代表共同组

成“吹云会议”，下有两大系统：一是宗教系统，其组织结构与其它

藏传佛教寺院大致相同；另一个是政治系统，由营官、千总、把总、

老民及伙头等组成。教区内一切重大事情都由“吹云会议”决定，

并予实施。在青海玉树地区，历史上一直由内崇噶举、外尊萨迦的

昂欠千户世袭统治。在这一地区，虽未形成全地区性的政教合一

统治，但是，有的寺院（如觉拉寺）则在教区内集政权与神权合二为

一，实施统治。同时，在许多地区，寺院上层僧侣直接参与政权的

管理，处理地方世俗事务。而作为地方政权头人，常常派子弟、亲

属或亲信入寺为僧，参与寺院的管理工作。从表面上看这并非为

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统治，但是，实际上头人与宗教上层人士

相互利用，密切配合，对属民实施联合专政。从这种意义上，有人

称为“广义上的政教合一”③则是有一定的道理。

总之，民主改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前，政教合一作为一种重

要的社会政治制度存在于藏区各地。诚然，各地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情况不尽相同。不仅统治地域范围有大小之分，且内部组织机

构亦有繁简之别。尽管如此，通过世俗的政权和宗教的神权密切

结合，对属民实行政教双重统治，以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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